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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重要的一级支流，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及世界优质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仍然迫切，流域内相关省份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尚缺乏该流域层面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加强赤水河流域的水生

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开展《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订工

作，项目统一编号 2024-1。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由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贵州省环境科

学研究设计院和云南省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协作参与。

1.2 工作过程

（1）开展标准前期研究工作

2024年 1月~6月，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进行任务分工。收集赤水河流域各省发布的相

关法规文件，开展相关省份现行标准适用性分析，调研流域水质、排放源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等，初步确定标准管控对象。

（2）编制标准草案及开题论证报告

2024年 7月~12月，研究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制订技术路线及标准技术内容框架，

起草完成标准草案及开题论证报告。

（3）标准通过开题论证

2024年 12月 11日，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会，标准通过开题论

证。

（4）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年 1月~4月，编制组进一步补充开展调研及主要技术内容研究论证工作，编制形

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初稿）。

（5）召开标准座谈会

2025年 4月 25日，为进一步提高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召开标准座谈会，听取相关省份

关于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意见建议。编制组根据座谈会意见，进一步补充调研论证，完善标

准技术内容，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6）标准通过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2025年 6月 10日，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标准通

过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审查意见包括加强对个别指标限值的论证分析、进一步研究综合毒

性指标设置的必要性。编制组根据审查会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技术内容，形成标准公开征

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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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赤水河流域水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2.1 流域概况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流经云南省、贵州省、四

川省，于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赤水河干流全长 442公里、

流域面积约 1.88万平方公里。从行政区域来看，涉及云南省昭通市，贵州省毕节市、遵义

市，四川省泸州市 4个城市，具体见表 2-1。

赤水河干流部分河段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三场”（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

洄游通道等重要生境分布地，生态十分敏感。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江干流及其一

级支流、二级支流目录的通知》（办河湖〔2025〕64号），赤水河一级支流包括鱼洞河、

雨河河、小河沟、溜耳河、新马河、石坎河、盐津河、五岔河、黄金河、桐梓河、古蔺河、

大同河、习水河等。

表 2-1 赤水河流域行政区划表

省份 城市 县（区） 乡镇

云南省 昭通市

镇雄县

赤水源镇、场坝镇、大湾镇、果珠彝族乡、黑树镇、花朗乡、尖山乡、林

口彝族苗族乡、芒部镇、母享镇、坡头镇、泼机镇、乌峰街道、以勒镇、

鱼洞乡、雨河镇、木卓镇、五德镇、南台街道、塘房镇

威信县 扎西镇、双河苗族彝族乡、水田镇、高田乡、麟凤镇

贵州省

毕节市

七星关区

团结彝族苗族乡、生机镇、林口镇、大银镇、对坡镇、普宜镇、清水铺镇、

亮岩镇、燕子口镇、小吉场镇、层台镇、田坎彝族乡、大屯彝族乡、龙场

营镇、阿市苗族彝族乡、八寨镇

大方县
长石镇、果瓦乡、瓢井镇、大山苗族彝族乡、星宿苗族彝族仡佬族乡、三

元彝族苗族白族乡、达溪镇、安乐乡、兴隆乡、八堡乡、雨冲乡

金沙县
清池镇、马路彝族苗族乡、太平彝族苗族乡、桂花乡、石场苗族彝族乡、

平坝镇、大田乡

遵义市

桐梓县
九坝镇、马鬃苗族乡、楚米镇、高桥镇、官仓镇、风水镇、花秋镇、燎原

镇、茅石镇、容光镇、娄山关街道

习水县

土城镇、程寨镇、三岔河镇、寨坝镇、大坡镇、双龙乡、官店镇、桃林镇、

二里镇、良村镇、永安镇、二郎镇、桑木镇、民化镇、同民镇、醒民镇、

隆兴镇、习酒镇、回龙镇、东皇街道、坭坝乡

赤水市

白云乡、长沙镇、文华街道、大同镇、复兴镇、旺隆镇、长期镇、石堡乡、

葫市镇、丙安镇、元厚镇、市中街道、官渡镇、金华街道、两河口镇、

宝源乡、天台镇

仁怀市

龙井镇、后山苗族布依族乡、九仓镇、茅坝镇、鲁班街道、五马镇、合马

镇、三合镇、美酒河镇、大坝镇、学孔镇、茅台镇、喜头镇、盐津街道、

长岗镇、高大坪镇、火石镇、坛厂街道、中枢街道、苍龙街道

汇川区 山盆镇、沙湾镇、芝麻镇、毛石镇、松林镇

播州区 枫香镇、平正仡佬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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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 县（区） 乡镇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分水岭镇

纳溪区 打古镇

合江县
凤鸣镇、车辋镇、荔江镇、真龙镇、先市镇、尧坝镇、法王寺镇、九支镇、

符阳街道

叙永县
麻城镇、摩尼镇、赤水镇、水潦彝族乡、观兴镇、枧槽苗族乡、分水镇、

水尾镇、大石镇、向林镇、石厢子彝族乡

古蔺县

白泥镇、椒园镇、观文镇、马嘶苗族乡、马蹄镇、双沙镇、石屏镇、龙山

镇、德耀镇、箭竹苗族乡、永乐镇、皇华镇、石宝镇、茅溪镇、丹桂镇、

大村镇、东新镇、太平镇、二郎镇、大寨苗族乡、黄荆镇、桂花镇、古蔺

镇、土城镇、鱼化镇、护家镇

2.2 赤水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情况

分析 2020~2024年赤水河流域国控、省控和市控断面月监测数据，个别控制断面仍存在

不能稳定达标的情况，如云南省清水铺、石坎断面个别月份总磷不能稳定达标，贵州省清池、

鲢鱼溪断面个别月份化学需氧量、总磷不能稳定达标，四川省醒觉溪、两汇水断面总磷不能

稳定达标。

2.3 赤水河流域排放源调查与分析

根据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的数据，2023年，赤水河流域内共有废水排放企

业 1000家，共涉及酒的制造、污水处理、食品制造、屠宰与肉类加工、畜禽养殖等 12个行

业，其中酒的制造企业 845家，基本为白酒企业（占酒的制造企业数量总数的 99.53%），

其次为污水处理行业，共计 100家，其他行业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从废水排放方式来看，直接排放企业 130家、间接排放企业 870家，间接排放的比例为

87%。直排企业中，污水处理企业共 99家（占直排企业的比例为 76.2%），白酒企业共 20

家（占直排企业的比例为 15.4%），污水处理与白酒企业数量占比共计 91.6%。从污染物排

放量来看，污水处理、白酒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贡献也较大。因此，赤水河流域主要废水排放

行业为污水处理行业、白酒工业。从区域情况来看，贵州省直排企业数量最多，占流域直排

企业总数的比例约为 80%。

2.4 执行的排放标准

99家污水处理厂中，有 85家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其余 14家为工业污水处理厂。85家

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 84家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一级 A标准，其余 1家污水厂执行一级 B标准；14家工业污水处理厂中有 13家专门接收

处理白酒企业废水，执行《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1—2011）。

20家直接排放的白酒企业均执行 GB 27631，其中，贵州省白酒企业主要执行 GB 27631

中表 3特别排放限值；四川省白酒企业执行 GB 27631中表 2新建企业排放限值和表 3特别

排放限值；云南省白酒企业执行表 2新建企业排放限值。总体来看，白酒企业执行 GB 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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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特别排放限值的有 18家（占比 90%）、执行 GB 27631中表 2新建企业排放限值的有 2

家（占比 10%）。

2.5 污水处理技术及排放水平

流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所采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包括厌氧-缺氧-好氧工艺、序批式活性污

泥法、膜生物反应器等，其中采用厌氧-缺氧-好氧工艺的污水厂数量最多，占比达到 75%。

白酒企业废水处理主要采用厌氧-缺氧-好氧工艺，前端也可增加水解酸化工艺提高可生化性，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企业，需要增加深度处理工艺，如高级氧化等。

对获取的 31 家污水处理厂自动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污水厂执行 GB 18918 中的限

值规定，化学需氧量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9.8%~100%；氨氮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7.5%~100%；总氮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0.3%~100%；总磷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4.6%~100%。

对获取的 9家白酒企业自动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白酒企业执行 GB 27631中的限值

规定，化学需氧量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8.07%~100%，氨氮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9.72%~100%，总氮日均浓度的达标率范围为 96.10%~100%，总磷日均浓度的达标率均为

100%。

总体来看，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白酒企业执行现行标准要求，各项污染物达标率均较好。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赤水河作为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和重要的生态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流域上

中下游自然禀赋和产业基础差异大、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多位于流域上游，属于生态敏感

区、脆弱区，面临消除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流域内白酒制造业发达，但核心区

域左右两岸分属贵州、四川两省，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的压力下缺乏对行业发展的科学引

导，左右岸全面保护和协同治理推进困难。

近年来，个别控制断面不能稳定达到水质标准要求，同时，重要排放源在赤水河干流附

近区域的集中分布，也对水质改善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提出要“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更加明确地指出实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要更加注重流域系统性，以及上

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通过建立健全贯通一体的责任、监管、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体系，

在空间上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

综上，针对流域共性的环境问题，有必要统筹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域和重要排放源，收严

并统一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支撑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升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3.2 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

一是现有流域型排放标准不适用赤水河流域的排放管控。三省涉及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有《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 2311—2016）和《滇池流域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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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要求及限值》（DB5301/T 62—2021），均不适用于赤水河流

域的排放管控。

二是同一行业执行的标准限值不统一，且无法满足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三省

白酒工业企业均执行 GB 27631，但是贵州省主要执行表 3 特别排放限值（化学需氧量 50

mg/L），四川省和云南省则主要执行表 2新建企业直排限值（化学需氧量 100 mg/L），应

基于流域水质改善的需要确定统一的排放限值。

3.3 相关法律文件已提出制订更严格排放标准的需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水行政等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立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

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年）

《长江保护法》提出“国务院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农业农村和标准化等有关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修复、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流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水产养殖、防灾减灾等标准体系。”

（4）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17号）

流域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于特定流域范围内的污染源排放控制。制定流域型污染物排

放标准，应当围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促进转型发展，在国家污染物排

放标准基础上作出补充规定或者更加严格的规定。

（5）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2021年）

赤水河流域重点水污染物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定赤水河河段的重点水污染物控制

总量，应当符合该河段的水质控制目标要求。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省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不得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6）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2021年）

省人民政府应当落实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组织制定并实施更严格的赤水河流域水

环境质量标准，对没有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特色产业、特有污染物，或者国家有明确要

求的特定水污染源或者水污染物，制定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

（7）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2021年）

三省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赤水河流域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协商统一赤水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风险管控和污染物排放等相关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对没有国家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特色产业、特有污染物，或者国家有明确要求的特定水污染源或者水污染物，制定地

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8）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发展规划（2022年）

聚焦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协同推进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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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布局调整优化，推动重点行业、产业升级和清洁化改造，开展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研究。

（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规

〔2022〕2号）

根据赤水河水环境保护需求，组织制定更严格的赤水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没有国

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特色产业、特有污染物，或者国家有明确要求的特定水污染源、水污

染物，制定赤水河流域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1）生态安全优先性原则

以维护赤水河流域生态功能、确保流域生态安全为导向，针对赤水河流域直排企业主要

是污水处理及酒类企业，在干流等区域分布集中，影响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问题，提出基

于水质的排放限值，加强流域水环境保护。

（2）分区分类差别化原则

综合考虑环境水体特征、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和污染源分布特点，区分不同区域对排放

源提出有差别的排放控制要求。

（3）限值推导科学性原则

开展流域范围内环境水体、污染源的调查分析，充分考虑各地水环境容量的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相关参数，通过选择适用方法和模型等方式科学确定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排

放限值。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提出的排放限值应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给出达标技

术路线和经济成本等分析，确保标准能够落地可行。

（4）减污降碳协同原则

为推动赤水河流域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协商间接排放规定的实施，针对协商间接排放，

进一步提出加强监测监管等具体要求，促进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4.2 标准制订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 年）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年）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 年）

（6）《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17 号）

（7）《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国环规法规〔2020〕4 号）

（8）《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9）《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3—2020）

（10）《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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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2021年）

（12）《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发展规划》（2022年）

（13）《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2021年）

（1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

规〔2022〕2号）

4.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如图 4-1所示。

图 4-1 技术路线图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适用范围

根据对赤水河流域排放源的分析，向赤水河流域直接排放污水的主要为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白酒工业，此外，考虑发酵酒精与白酒工业生产工艺、产排污情况类似，将发酵酒精工

业一并纳入标准管控范围，执行与白酒工业相同的排放限值。将适用范围表述为：

本标准规定了赤水河流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要求、监测要求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赤水河流域现有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排污单位或生产

设施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

5.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共包括 7个章节：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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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4）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水污染物监测要求

（6）污水排放口规范化要求

（7）实施与监督

5.3 术语和定义

标准规定了赤水河流域、发酵酒精工业、白酒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单位、现有排污单位、新建排污单

位、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综合毒性、稀释倍数、最低无效应稀释倍

数等 15个术语及其定义。其中赤水河流域、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定义

由编制组研究给出，其他术语的定义与国家标准中的定义一致。

5.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4.1 排放限值分级

标准衔接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不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将赤水河流域分

为加强保护区、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对于加强保护区，排污单位不得向加强保护区排

放污水。对于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提出差异化的污水排放控制要求，具体情况见表 5-1。

表 5-1 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

控制区划分 排放限值分级

重点控制区
1. 赤水河干流；

2. 赤水河一级支流。
一级标准

一般控制区 除加强保护区和重点控制区以外的赤水河流域其他地表水体。 二级标准

注：赤水河一级支流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江干流及其一级支流、二级支流目录的通知》（办河

湖〔2025〕64号）确定。

5.4.2 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确定

针对赤水河流域出现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浓度不能稳定达标的情况，为了进一步

加强排放管控，对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管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

总磷等四项常规污染物。

5.4.3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

5.4.3.1 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排放限值确定

本研究选择在古蔺河太平渡断面进行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推导，选取该断面主要考虑古

蔺河是赤水河的一级支流，太平渡为国控断面（水质目标Ⅲ类），存在化学需氧量、总磷等

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的现象，同时古蔺河流域涉及了标准管控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与白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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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因此，从水质改善需求和流域涉及的行业类型方面来看，选取该断面推导基于水质

的限值具有代表性。

采用《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3—2020）确定古蔺河流域基于

水质的排污浓度限值。采用该标准“6.3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排放限值确定”，确定流

域内污染物的降解系数及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采用上述方法，

古蔺河流域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基于水质的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为 43.28mg/L、19.58mg/L

和 1.01mg/L。

由于古蔺河为赤水河一级支流，排入古蔺河流域的应执行本标准一级标准限值，因此基

于水质的排放限值应作为标准一级限值的取值依据。化学需氧量为 43.28mg/L，严格于污水

处理厂普遍执行的 GB 18918一级 A标准限值（50mg/L），白酒工业企业执行的 GB 27631

表 2新建企业限值（100mg/L）与表 3特排限值（50mg/L）；氨氮为 19.58mg/L，宽松于污

水处理厂普遍执行的 GB 18918一级 A标准限值（5/8mg/L），白酒工业企业执行的 GB 27631

表 2新建企业限值（10mg/L）与表 3特排限值（5mg/L）；总磷为 1.01mg/L，宽松于污水处

理厂普遍执行的 GB 18918一级 A标准限值（0.5mg/L）、白酒工业企业普遍执行的 GB 27631

表 3特排限值（0.5mg/L），与 GB 27631表 2新建企业限值（1.0mg/L）相当。

根据 HJ 945.3中 6.3.5的规定，计算得到的基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排放限值，如严

于国家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则应进一步开展限值技术经济论证分析，最终确定排放控制

要求；如宽于国家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则执行国家标准限值。

将化学需氧量的推导结果取整后（40mg/L）作为标准一级限值，对于氨氮和总磷仍执

行现行标准，但考虑目前污水处理厂、白酒企业达标率较好，可结合赤水河流域的水质改善

需求适当收严，作为一级标准限值，二级标准限值采用目前普遍执行的标准限值。由于总氮

无水质标准限值，因此基于水质的限值推导结果中未包含总氮，总氮根据行业 95%分位值（小

于 15mg/L）确定。

目前，由于赤水河流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白酒工业企业执行的标准限值普遍为 GB

18918一级 A水平，两个行业执行的排放限值水平无明显差异，本标准对两个行业规定统一

的排放限值。同时，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基本为白酒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其废水排放

执行标准限值应与白酒企业相同，因此，标准不再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分别规定排放限值。

根据以上考虑，初步确定一级标准限值为化学需氧量 40mg/L、氨氮 4.0（6.0）mg/L、
总氮 12mg/L、总磷 0.4mg/L；二级标准限值为化学需氧量 50mg/L、氨氮 5.0（8.0）mg/L、
总氮 15mg/L、总磷 0.5mg/L。二级标准限值相当于 GB 18918 一级 A 标准、GB 27631 表 3
特排限值。

5.4.3.2 排放限值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根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白酒企业的自动监控数据，区分执行一级标准限值和二级标准

限值开展达标率统计分析。

（1）基于自动监测数据的达标率统计分析

1）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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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获取的 31家污水处理厂自动监控数据进行分析，31家污水处理厂中有 6家污水

处理厂排入赤水河一级支流，应执行本标准规定的一级标准限值，有 25家污水处理厂排入

赤水河其他支流，应执行本标准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

执行一级标准限值的 6家污水处理厂各项污染物达标率情况为：6家污水处理厂化学需

氧量达标率均在 99%以上；6家污水处理厂氨氮达标率均在 99%以上；6家污水处理厂中 4

家污水处理厂总氮达标率均在 95%以上，2家污水处理厂总氮达标率分别为 86.6%和 93.7%；

6家污水处理厂总磷达标率均在 96%以上。因此执行一级标准限值，有 2家污水处理厂需要

进一步提高总氮处理水平。

执行二级标准限值的 25家污水处理厂各项污染物的达标率情况为：24家污水处理厂化

学需氧量达标率均在 96%以上，1家污水处理厂化学需氧量达标率为 69.5%；24家污水处理

厂氨氮达标率均在 96%以上，1家污水处理厂氨氮达标率为 92.8%；23家污水处理厂总氮达

标率均在 95%以上，2家污水处理厂总氮达标率为 91.8%和 90.3%；24家污水处理厂总磷达

标率均在 94%以上，1家污水处理厂总磷达标率为 87.4%。因此，执行二级标准限值，各项

污染物均存在 1家污水处理厂需要进一步提高处理水平。

2）白酒企业

基于获取的 9家白酒企业自动监控数据进行分析，9家白酒企业中有 4家企业排入赤水

河一级支流，应执行本标准规定的一级标准限值，有 5家企业排入赤水河其他支流，应执行

本标准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

执行一级标准限值的 4家白酒企业各项污染物达标率情况为：3家企业化学需氧量达标

率均在 98%以上，1家企业化学需氧量达标率为 80.05%；4家企业氨氮达标率均在 99%以上；

3家企业总氮达标率均为 100%，1 家企业总氮达标率为 80.61%；4家企业总磷达标率均为

100%。因此执行一级标准限值，有 1家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化学需氧量和总氮处理水平。

执行二级标准限值的 5家白酒企业各项污染物达标率情况为：4家企业化学需氧量达标

率均在 97%以上，1家企业化学需氧量达标率为 91.26%；5家企业氨氮达标率均在 99%以上；

4家企业总氮达标率在 96%以上，1家企业总氮达标率为 90.78%；2家企业总磷达标率小于

90%，1 家企业总磷达标率为 91.05%，2家企业总磷达标率为 100%。因此，执行二级标准

限值，有 2家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化学需氧量和总磷的处理水平。

综上，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仅个别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污染物处理水平，限值

可达。

（2）标准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1）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赤水河流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所采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包括厌氧-缺氧-好氧工艺、序批式

活性污泥法、膜生物反应器等，其中采用厌氧-缺氧-好氧工艺的污水厂数量最多，占比达到

75%。通过采用厌氧-缺氧-好氧工艺并加强运行维护，可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二级限值。如达

到标准规定的一级排放限值，需要进一步强化脱氮除磷效率或采用深度处理技术。

以某一城镇污水处理厂为例，该污水厂目前执行 GB 18918一级 A限值，采用 A2O＋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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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沉淀池＋纤维转盘滤池＋消毒进行处理，如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一级标准限值，需要将工艺

改造为采用A2O＋高效沉淀池＋活性砂滤池＋消毒进行处理，增加运行成本 0.4~0.5元/吨水。

增加的成本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标准技术经济可行。

2）白酒企业

白酒企业大多采取厌氧和好氧结合的复合工艺来进行处理。厌氧工艺具有投资少、效率

高、耗能低、负荷高等优点，并能利用产生的甲烷气供热等，特别适用于处理高浓度的有机

废水如“黄水”“底锅水”“发酵盲沟水”等。经过厌氧生物处理后废水的化学需氧量、可

大幅度降低，但在一般条件下，其对于除去磷酸盐和氨的效果有限，需要将好氧法作为厌氧

法的后处理工艺等。

根据处理规模和工艺、执行的标准限值的不同，污水处理费用差异较大，执行现行排放

标准吨水处理成本为 5~10元；对于执行本标准一级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和总氮达标困难的

情况，可适当强化好氧处理或深度处理工艺，对于执行本标准二级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总

氮和总磷达标困难的情况，可适当强化好氧处理、生物脱氮工艺，增加除磷剂的使用，预计

增加运行成本 1~2元/吨水。此外，白酒企业可进一步强化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减少企业

废水排放量，降低吨水处理费用，包括采用加热蒸汽和白酒蒸汽冷凝水封闭循环回收利用、

洗瓶水净化再利用、阶梯式水循环利用等技术，实现分质供水、循环使用、串级使用；鼓励

利用再生水替代新水，实现源头用水减量化，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对于锅底水、白酒糟滤

液可采用糟液分离厌氧发酵技术生产沼气，提高经济效益。

综上，白酒工业企业废水处理技术成熟，执行标准限值后增加的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

也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一步减少污水处理费用，标准限值整体技术经济可行。

5.4.3.3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经 5.4.3.2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最终确定的标准限值见表 5-2。

表 5-2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监控位置

1 化学需氧量（CODCr） 40 50

排污单位废水总

排放口

2 氨氮 4.0（6.0）(1) 5.0（8.0）(1)

3 总氮 12 15

4 总磷 0.4 0.5

注：
(1)
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行的排放浓度限值。

为加强赤水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推动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节水与清洁生产，标准根据调

研数据规定了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此外，为了防范水生态环境风险，

加强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对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除外）规定了综合毒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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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关于废水间接排放管控要求

针对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废水无毒无害、可生化性较好的特点，允许发酵酒精和白酒工

业排污单位与下游污水厂协商间接排放，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标准规定：

对于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排污单位间接排放的情形，排污单位应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关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限值。排污单位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前提下，

可协商约定某项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该限值经核定后依法被载入排污许可证或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的排污登记表的，则以该限值作为间接排放限值。

5.5 水污染物排放监测要求

（1）自行监测要求。针对标准管控的行业类型，明确按照相关行业自行监测指南的规

定开展自行监测，相关行业自行监测指南包括《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处理》（HJ

1083—2020）、《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酒、饮料制造》（HJ 1085—2020）；同时规

定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综合毒性的自行监测频次要求。

（2）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要求。针对重点排污单位提出按照相关行业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安装和使用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

（3）监测点位的设计与采样方法。明确污水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按照《排污单位污染

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HJ 1405—2024）等标准规定执行；水污染物监测的采

样方法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

规定》（HJ 495—2009）等标准规定执行。

（4）协商间接排放数据共享要求。对于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排污单位废水协商间接排

放的，规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应及时共享至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其中自动监测数据应实

时共享至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加强信息共享。

（5）水污染物的分析方法标准。针对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列出了分析方法标准（见

标准表 3），同时明确，本标准实施后国家发布的其他污染物监测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

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5.6 污水排放口规范化要求

明确排污单位污水排放口标志牌设置要求，即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 15562.1—1995）《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术规范》（HJ 1297—2023）

和《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5.7 实施与监督

（1）超标判定要求。与目前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保持一致，即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在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

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同时，应注意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

浓度的换算，提出在排污单位耗水或排水量有异常变化的情况下，应按照标准规定核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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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产品产量和排水量，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进行超标判定。

（2）与地方标准的关系。明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国家或地方新发布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明确不再执行本标准或者与本标准组合执行的，应按新发布标准规定执行。

6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6.1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以水质目标为导向的排放管控体系，确定了基于

水质的排放限值。美国在核发点源排污许可证时，除了根据排放标准确定基于技术的排放限

值外，还要基于单一点源计算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两者比较取其严，作为排污许可限值，

但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并非标准，而是一事一议确定的，需要申请与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人员

具备相应能力。如果实施以上措施后，某受纳水体的水质仍然不达标，则需统筹考虑点源、

面源，根据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制定每日最大排放负荷要求，同时辅以经济等措施，推进

水环境质量改善。

欧盟基于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给出了基于技术的排放控制水平，各国则以此为基础，

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分别确定适用的排放限值。限值可以基于技术制定，也可以通过质量标

准反演法制定基于水质标准的排放限值，以体现环境优先的原则。这两种排放限值制定方法

的均衡保证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实现了对环境的高水平、整体性保护。

日本制定了与水质目标相衔接的标准。针对污染源相对集中、水质仍未达标的内湾、内

海等封闭型水域，日本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将污染控制重点放在少数污染物上，根据总量

削减计划制定出指定地域内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厂及企事业单位均应遵守的总量控制标准，取

得了较好的水质改善效果。最突出的案例就是日本琵琶湖的治理和水质改善，琵琶湖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化学需氧量排放限值为 30（现有企业）/20（新建企业）mg/L、总氮排

放限值为 8mg/L、总磷排放限值为 0.5mg/L。

国外关于污水处理厂及酒类制造业排放标准的规定见表 6-1、表 6-2。

表 6-1 国外污水处理厂相关排放标准规定 单位：mg/L

国家/

组织
标准名称

排放限值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欧盟 《城市污水指令》（91/271/EEC） 125 / 6 0.5

德国
《废水排

放条例》

规模类别 1 150 / / /

规模类别 2 110 / / /

规模类别 3 90 10 /

规模类别 4 90 10 18 2

规模类别 5 75 10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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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国外酒类制造业相关排放标准规定 单位：mg/L

国家/

组织
标准名称

排放限值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欧盟 《欧盟酒类制造业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 125 / 10 5

德国 《废水排放条例》 110 10 18 2

日本 《国家排放标准》 120 / 60 8

6.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截至目前，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江苏等 11个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发布流域排放标

准 33项。其中，河南省、河北省、广东省和山东省制定的流域排放标准数量较多。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污染物减排，改善了流域水环境质量，同时推动了流域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级标准限值与安徽省《南四湖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4/ 4542—2023）一级标准、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

2087—2021）、广东省《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2050—2017）等

标准控制水平相当，二级标准限值与 GB 18918一级 A标准限值一致。

7 标准实施的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7.1 环境效益分析

赤水河流域污水处理厂执行现行标准时，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年排放量分

别为 5223.7 吨/年、522.4吨/年、1567.1 吨/年和 52.2吨/年，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标准限值，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年排放量分别为 4670.1吨/年、467.0吨/年、1401.0吨/年

和 46.7吨/年，因此，标准实施后预计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将减少 553.6

吨/年、55.4吨/年、166.1吨/年和 5.5吨/年。

赤水河流域白酒工业执行现行标准时，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年排放量分别

为 141.5吨/年、13.66吨/年、40.47吨/年和 1.42 吨/年，执行本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其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年排放量分别为 115.9吨/年、11.59吨/年、34.77吨/年和 1.16吨

/年，因此，标准实施后预计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将减少 25.6吨/年、2.07

吨/年、5.7吨/年和 0.26吨/年。

以古蔺河流域为例，研究流域排放标准实施对地表水质的影响。以古蔺河下游国控断面

太平渡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现状条件下污染源负荷的排放量，以及实施本标准后古蔺河流

域内污染源负荷排放量，测算水质改善幅度，预计本标准实施后古蔺河流域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和总磷浓度下降的比例分别为 10.6%、14.2%、4.2%和 4.0%。

标准将进一步促进发酵酒精和白酒企业废水通过间接排放的方式集中处理，进一步推进

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更明显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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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经济效益分析

由于目前流域内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普遍执行 GB 18918一级 A标准，因此，仅少部分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需要提标改造，主要是执行一级标准限值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其余大部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限值并未收严，只需要加强运行维护水平即可。对于执行一级标准限值的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通过强化脱氮除磷或采用深度处理技术，可实现达标排放，预计增加运

行成本约 0.5元/吨水。

发酵酒精和白酒企业可适当强化好氧处理或深度处理工艺，达到本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

预计增加运行成本 1.0~2.0元/吨水，也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企业废水排放量，降

低吨水处理费用。此外，白酒企业可通过协商间接排放的方式集中处理废水，减少自行处理

废水的成本以及下游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碳源投加成本。

总体来看，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增加的运行成本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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